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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感謝何鍾泰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辯論。市民永遠會記得1月29日， 因為這次塌樓事件是香港開埠以來其中一件最嚴重的塌樓意外，導致4死兩傷。可是，政府經過3個月調查，屋宇署提交的報告只有3頁紙， 而結論亦只有4句，很多同事剛才已提過，我不重複了。
對於死傷者家屬，他們當然感到失望，政府調查了3個月，便只得“外來力量”的觸發這答案。所以， 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 便是要指出塌樓報告只是對塌樓的成因提出了純粹技術的解釋， 卻未有釐清事件的源頭，以及最重要的責任誰屬等問題。因此，我要促請當局加快調查進度，盡快公布最終的調查報告，讓公眾，特別是死傷者家屬，知悉事件的真相。
對於馮檢基議員剛才的指控，我是不敢認同的。市民除了要瞭解塌樓事件的起因外，亦期望政府或整體社會可以痛定思痛，避免事件再次發生，期望報告另一部分或報告的跟進內容是向前看的。
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內容便是朝着這個方向，並跟我在3月3日於本會提出“改善舊區居住環境”的議案辯論的部分內容相似。正如發展局局長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在上次議案辯論時不約而同指出，有關的內容非常廣泛，由於舊樓問題非常複雜，涉及的政策局和部門眾多，而且關乎大廈所有住戶的利益，不要說一招半式，或是為他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就可解決。即使是現時實施的“九招十二式”，也未必完全能夠處理。如果要對症下藥，肯定要按不同的情況，從不同的角度入手，針對業主、法團、物業管理公司及服務機構等，提出一套全面的改善建議。
我看了這份報告，令我想起更早前發生慘劇後，政府當局曾發表的其他報告。天水圍在2004年4月發生了一宗倫常慘劇， 當局迅速成立了一個檢討小組， 在7個月後發表一份報告， 並提出了多項建議， 內容較現時的3頁紙為多， 涵蓋的範圍亦相當全面， 基本上能照顧到很多方面的需要。此外，現時青少年濫藥問題嚴重，黃仁龍司長在2008年11月公布了“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提出了70項建議，正式向青少年吸毒問題宣戰， 在社會上帶來了一定的效果。
主席，我列舉這些例子，是希望當局在今次真的發生“死人塌樓”這麼大件事上，能夠痛定思痛，把解決舊樓失修問題列為特區政府首要處理的大事，統籌各部門的資源和工作，提出一套涵蓋全面的建議，徹底解決問題。
其實，在3月3日的議案辯論中，民政事務局局長已指出，政務司司長已着手統籌改善舊樓安全的有關工作，並委派發展局作為牽頭的政策局，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跟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一起研究改善舊樓失修問題。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能承諾會抓緊時間，展開研究，盡快提出一份針對舊樓問題的全面報告，訂定一些具體計劃和目標，讓市民大眾一同監察相關的行動，我亦希望局方可以定期向立法會樓宇安全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匯報。
我提出修正案的另一個目的，是要當局具體回應上次本會通過的相關議案的部分內容。環顧兩位局長當天的發言，發展局局長花了不少篇幅以交代塌樓的善後工作、舊樓的巡查結果，以及降低“強拍”門檻的理據；民政事務局局長則概括地對議案各項建議作出回應。可是，對直接關乎樓宇安全及有迫切性的建議， 究竟當局的想法和立場是怎樣？ 其實，從議案通過至現時發表的報告，以至召開的多次會議，我仍未看到當局有甚麼具體的交代。
主席，香港舊樓失修問題非常嚴重，只要看看屋宇署公布的另一份報告，即“樓齡達50年或以上樓宇的巡查報告”，便知道問題是刻不容緩的。在4011幢舊樓中，1030幢有不同程度的欠妥地方，報告指會根據《建築物條例》向293幢樓宇發出命令，至於其他有問題的樓宇，相信當局已在跟進中。我希望局長稍後會告訴大家現時的情況，因為這是最有迫切需要處理的樓宇。
提過了整體性的樓宇問題後， 我要逐點談談今天提出的修正案內容。關於早前要求局方就樓宇更新大行動“加碼”，財政預算案已公布了5億元的“加碼”措施， 但有關的詳細及新一輪計劃， 例如會否放寬申請要求等跟市民切身有關的詳情， 我希望政府能夠盡早公布。
此外， 就修正案第(二)項“加強監管涉及結構改動的裝修工程”， 雖然報告內容指今次塌樓事件從技術角度分析跟“劏房”無關，但普羅市民對“劏房”有很大意見，亦相信“劏房”是導致樓宇結構不安全的其中一項原因，普羅市民要求政府加強監管。現時“劏房”情況不受太多限制，業主無須申請和問責，所以出現了很多質量上的問題，而且“劏房”亦導致漏水的情況，隨時危及樓宇安全，所以政府必須正視這問題。我知道發展局局長已答應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這問題，我期望問題可以從市民的角度考慮， 而不是從技術層面， 只從一句話說 ---“劏房”沒有影響樓宇結構安全及不是導致今次塌樓原因---來考慮問題。
我提出的第(三)項建議是針對舊樓天花的滲水問題。其實， 申訴專員曾經批評天花滲水的處理程序，但我翻查過兩位局長上次議案辯論時的發言紀錄，對於這問題是隻字不提的。然而，日積月累的滲水問題，確實加快了鋼筋生銹和石屎剝落的速度，對樓宇結構的影響非常明顯。
況且，這問題非常普遍，要真正解決問題，確實要重新檢討現時以色粉測試的方法。我不知道發展局局長稍後會否回答這問題，但我希望她能夠作出正面回應，因為到現時為止，也沒有聽過她就這問題作出任何回應。
第(四)項是處理大廈僭建物的優先次序。局長亦認同現時是一個可以進行檢討的時機，但大家也知道，樓宇更新大行動一直在推行中，所以現時有大量樓宇正進行維修，如果在樓宇維修期間，屋宇署的清拆僭建物命令未能配合，便很可惜，亦不能達致透過維修來完善大廈結構的想法。我促請局方，既然當局也認為現時是時候應就處理大廈僭建物的優先次序重新討論，便應配合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新指引，令大廈一方面進行維修， 另一方面亦可以清拆僭建物。
此外， 就着大廈管理方面，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上次發言時提到“一廈多法團”並沒有問題， 只要業主衷誠合作和積極協商， 便可以解決問題。不過，局長如果有留意近期報章報道也會知道，其實“一廈多法團”導致維修無了期、公用地方缺乏理會及居民枉付管理費等，這問題一直困擾着居民， 我希望局長會考慮如何能處理“一廈多法團”的問題。
主席，對於今天提出的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民建聯都會支持。其實，馬頭圍道塌樓事件發生後，發展局及市區重建局均已採用特事特辦的態度回應市民的部分要求，但卻未看到政府能提供一份報告以全面處理舊樓失修的問題。
